


面年利率为 6. 4%，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 本期债券采用单

利按年计息， 不计复利？ 逾期不另计利息。

7、 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， 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

条款， 从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度开始， 每年偿还本金的 20%。

最后五年每年的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（如遇法定节假

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）。年度付息款项自

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 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

二、 本期债券提前兑付兑息情况

1、 提前兑付曰：2018 年7月 19日

2、 还本付息方式： 一次性还本付息

3、 本年度计息、期限：2018 年 3 月 14 日至 2018 年7月 18

日， 共计127天（算头不算尾）？ 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

4、 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（计息年利率）为 6.4%

5、 债券面值：40 元／每百元面值

6、 银行问托管面额：760, 000, 000 元

7、 提前兑付净价：41. 8876 元／每百元面值

8、 银行问托管面额应计利息：银行问托管面额应计利息：

银行问托管面额／100×当前面值×票面利率×计息天数／365 天

=706, 000, 000/100 × 40*6. 4%*127/365=6, 288, 622. 47元



9、 银行问提前兑付本金金额：银行间提前兑付本金金额：

银行间托管面额／100 ×债券提前兑付净价＝706, 000, 000/100 × 

41. 8876=295, 726, 456. 00 元

10、银行间提前兑付总金额＝银行间托管面额应计利息＋银行

间提前兑付本金

=6, 288, 622. 47+295, 726, 456. 00=302, 015, 078. 47元

11、 债权登记日：2018 年7月 18日

三、 付息办法

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，其付息资金

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

行账户。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划付资金

的时间相应顺延。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，应在付息前将

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。因

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，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。

四、 本次付息相关机构

1、 发行人：阿拉善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联系人： 汪雪娇

联系方式：0483-8581209

2、 主承销商：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




